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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启者： 

根据航天彩虹无人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彩虹”、“上市公司”或“公
司”）的委托，本所就航天彩虹 2017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交易对方
是否需对上市公司进行业绩补偿事宜进行核查，并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 

本所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等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 

为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依据《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

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

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对涉及交易对方是否需对上

市公司进行业绩补偿的有关事实和法律事项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查阅了本所

认为必须查阅的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发行人提供的有关协议、记录、资料、证明，

并就本次核查有关事项向发行人做了必要的询问和讨论，保证本专项核查意见所

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在前述调查过程中，本所得到发行人的如下保证：（1）其已经向本所提供了
为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所要求其提供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确

认函或证明；（2）其提供给本所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的、准确的、完整的、有效
的，并无任何隐瞒、遗漏、虚假或误导之处，且文件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其

均与正本或原件一致。 

对于本专项核查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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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政府部门及发行人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和/或提供的证明文件，或发行人所
做的说明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 

本所仅就航天彩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交易对方是否需对上市

公司进行业绩补偿事宜发表意见，并不对有关审计、审核、资产评估等发表评论。

本所在本专项核查意见中对有关会计报表、审计报告、审核报告、评估报告某些

数据和结论的引述，不表明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

示或暗示的保证。对交易对方是否需对上市公司进行业绩补偿事宜所涉及的财务

数据等专业事项，本所未被授权、亦无权发表任何评论。 

本专项核查意见仅供航天彩虹就其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交易对

方是否需对上市公司进行业绩补偿事宜报送证券监管机关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

他目的。 

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

神，对本次核查涉及的资料、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合理、必要的核查与验证，

并在此基础上出具专项核查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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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 2017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

术研究院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079号）文件的批准，
航天彩虹于2017年12月向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航天气动
院”）、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投资”）、保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保利科技”）、天津海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泰控股”，与航天气
动院、航天投资、保利科技合称“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了其合计持有的彩

虹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彩虹公司”）100%的股权和航天神舟飞行器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神飞公司”，与彩虹公司合称“标的公司”）84%的股权（以下
简称“2017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二、 利润补偿安排及交易对方是否需据此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的分析 

（一） 利润补偿安排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相关约定，

2017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的利润补偿安排如下： 

交易对方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标的公司在2017年度、2018年度、2019
年度的净利润分别作出承诺，承诺净利润数以标的公司的预测利润数为依据确定。

根据“中同华评报字（2017）第10号”及“中同华评报字（2017）第11号”《资产评
估报告》，标的公司在2017年、2018年、2019年度（以下合称“利润补偿期间”）
的预测净利润数如下： 

标的公司 
预测净利润数（万元）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彩虹公司 12,564.48 18,516.19 24,133.79 
神飞公司 5,447.10 7,385.63 8,861.12 
合计 18,011.58 25,901.82 32,994.91 
注：净利润指标的公司相关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如标的公司在2017年、2018年和2019年内每年合计实际实现的合并报表净利
润数未达到上述同期合计承诺净利润数，则交易对方需根据约定对上市公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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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 

注入资产交割完毕后，上市公司应在利润补偿期间内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

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合格审计机构”）对标的公

司的实际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意见。标的公司在利润补偿期间各年度实现的实

际净利润数，以专项审核意见确定的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数值

为准。 

（二） 关于交易对方是否需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的分析 

根据《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彩虹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航天神

舟飞行器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完成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勤信专字[2018]第0103
号）、《航天彩虹无人机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彩虹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航天神舟

飞行器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完成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勤信专字[2019]第0070号）、
《航天彩虹无人机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彩虹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航天神舟飞行

器有限公司2019年度实际盈利数与利润预测数的差异情况说明审核报告》（致同
专字[2020]第110ZA4808号）及《航天彩虹无人机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彩虹无人
机科技有限公司、航天神舟飞行器有限公司关于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专项审核报告》（致同专字[2020]第110ZA4807号），标
的公司在2017、2018、2019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标的公司 项目 承诺净利润数 实际净利润数 完成率 

彩虹公司、神

飞公司 

2017年度的合计净利
润 

18,011.58  18,762.39  104.17% 

2018年度的合计净利
润 

25,901.82 26,485.73 102.25% 

2019年度的合计净利
润 

32,994.91 35,595.76 107.88% 

注：净利润指标的公司相关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因此，根据上述审核报告，标的公司在利润补偿期间内每年合计实际实现的

合并报表净利润数均超过了同期合计承诺净利润数；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交易对方无需对上市公司进行业绩

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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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减值测试补偿安排及交易对方是否需据此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的分析 

（一） 减值测试补偿安排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相关约定，

2017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减值测试补偿安排如下： 

在利润补偿期间届满时，公司将聘请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中介机构

对注入资产分别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经减值测试，若注入资产

期末减值额÷注入资产的交易价格>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认购股份总数，
则交易对方将另行补偿股份。 

（二） 关于交易对方是否需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的分析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航天彩虹无人机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子公司彩虹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航天神舟飞行器有限公司

的减值测试报告的专项审核报告》（致同专字（2020）第110ZA07284号），经测试，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标的资产不存在减值迹象。 

因此，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

定，交易对方无需对上市公司进行业绩补偿。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认为： 

航天彩虹2017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中的交易对方无需对上市公
司进行业绩补偿。 

 

本专项核查意见正本一式三份。 

 

（本页以下无正文） 
  




